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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法例發布條例草案法例發布條例草案》》》》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 

對對對對立法會秘書處於立法會秘書處於立法會秘書處於立法會秘書處於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9 日所提問題的答覆日所提問題的答覆日所提問題的答覆日所提問題的答覆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1 條條條條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20 條規定，生效日期公

告可就條例的不同條文訂定不同的生效日期。如草案獲得通

過成為條例，我們計劃以條例刊登憲報之日作為第 20 條的

生效日期，並會為此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訂草案

第 1 條。草案第 20 條就活頁版增訂更新活頁版現有文本所

需的編輯權力。我們會視乎資料庫計劃的進度，擬備不同的

生效日期公告，以實施其他條文，而這些公告均須經立法會

審議。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2 條條條條  

 

2. 草案第 2 條所界定的“原版條例”同時包括修訂條例及

主體條例，不論該等條例是否已獲編配章號。  

 

3. “編輯修訂”一詞按其定義並不涵蓋對活頁版作出的

編輯修訂。“許可修訂”的定義則包括根據《1990 年法例 (活

頁版 )條例》第 2(2)(b)、 (d)或 (e)條對某條例作出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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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3 條條條條  

 

4. 資料庫可載錄並非正在香港適用的法例。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4 條條條條  

 

5. 為利便研究及參照提述，我們擬在將經制定的《法例發

布條例》納入活頁版時，為其編配一個章號。  

 

6. 任何條例一經納入資料庫並獲編配章號，必然已經過編

輯修訂，例如制定語式條文應已依據草案第 12(1)(g)條略

去。在此以後，即使該條例從未被另一條例修訂，資料庫亦

將載有該條例的編訂版本。  

 

7. 條例的“原版”有別於編訂版本。“原版”是以條例編

號標示，並保留原有形式；編訂版本則會在納入資料庫時獲

編配章號，並略去制定語式條文。律政司司長可在資料庫中

同時載 條例的“原版”及編訂版本。  

 

8. 資料庫將載 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原有版本。如

有關條文的內文被修訂，我們亦會編訂該等法律的編訂文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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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利便使用者，資料庫可載錄尚未生效的“原版”條

例。  

 

10. 草案第 3 條賦權律政司司長設立一個在香港適用的法例

的電子資料庫並維持其運作，以及賦權律政司司長認可一個

可將資料庫內的資料發布及供人取覽的網站。草案第 4 條就

資料庫的內容訂定條文。兩條條文並閱之下，草案第 3 及 4

條已足夠涵蓋根據草案第 15 條編訂的編輯修訂紀錄 (草案第

4(1)(c)條 )及其他有用的法例、材料及資料 (草案第 4(2)(c)條 )。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5 條條條條  

 

11. 條例修訂有時會在一日始末之間的某個時間 (如正午 12

時 )生效。在“特定日期”一詞之後加入“及時間”的提述，

就是為了涵蓋這種情況。在上述例子中，有關條例在該日期

便會有兩個編訂版本，其一是正午 12 時前的，另一則是納

入有關修訂後的。  

 

12. 已發布的條例的經認證文本將在認可網站維持發布狀

態，即使其後該條例已作修訂並有經更新的編訂版本發布亦

然。有關文本會在資料庫中保留作為該條例的昔日編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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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具有經認證的法律地位。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6 條條條條  

 

13. 除了在香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的現行版本外，我們亦會

在資料庫中載錄這些全國性法律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以後的

昔日版本。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7 及及及及 9 條條條條  

 

14.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 )第 20 條，“原版”條

例須在憲報刊登。根據草案第 4(2)(b)條，“原版”條例亦可

載錄於資料庫內，而一經載錄，即使有修訂納入有關條例的

編訂版本，資料庫仍會保留“原版”條例。使用者仍可在憲

報或透過資料庫找到“原版”條例。  

 

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草案第 8 條條條條  

 

15. 資料庫亦會載錄草案第 4(2)(c)條提述的法例的昔日版

本。  

 

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2011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